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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會計學系校外實習辦法  

民國 113年 12月 0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有關校外實習課程之學分數及實習時數相關規定，悉依「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辦法」

辦理。 

第三條 本系為培育學生具實務運作兼備之能力，學習結合及實踐專業知識於實務場域，以利日

後就業準備，特設置「靜宜大學會計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設置：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由授課教師、指導老師以及職涯導師組成，並視

需要邀請實習機構代表、實習學生代表列席。委員會每學年至少應該召開一次會議。 

第四條 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實習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及學生實習計畫。 

(四)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五條 實習指導教師：依「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專任教師皆有義務擔任校方

實習指導教師之責。本系校外實習指導教師分派之原則如下： 

1.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實習生由推薦的系主任指導。 

2. 新開發實習機構之實習生，原則上由開發機構之教師指導，若開發機構之教師因

退休、離職或其他特殊情況無法指導時，則由系主任徵詢主責教師，另徵詢系上

其他有意願之教師協助指導之。該開發機構則轉列為既有合作之實習機構。 

3. 除上述情況，其他實習機構之指導教師以大四導師為優先，若大四導師無法指導

時，則由當學期企業實習之主責教師徵詢系上其他有意願之教師協助指導。 

4. 企業實習課程之課務處理，由主責教師負責，由大三升大四的班級導師，協調輪

流擔任企業實習(一)與企業實習(二)(三)之主責教師。 

5. 如有指導老師未盡前述各項應盡的任務或有實習機構、學生投訴等情事，經確認

屬實後，則由系主任徵詢主責教師，另請有意願之教師協助指導之。 

校外實習課程時數不計入教師授課鐘點時數，以實際指導實習學生人數核發指導費，

指導費用依校方規定撥給。有關實習指導教師之職責則依「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辦法」

之規定辦理。有關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輔導訪視之次數規範：學期實習實地訪視輔導

學生至少一次；學年實習，每學期實地訪視輔導學生至少一次；寒暑期實習得以實

地或線上訪視輔導學生至少一次。其中，校外實習為全學期實習之實習指導老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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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至少應提供二次以上（含）訪視輔導紀錄；校外實習為寒暑期實習之實習指導

老師應提供至少一次以上（含）訪視輔導紀錄。 

第六條 實習生之遴選與選課等事宜：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須填寫實習申請表，送業務承

辦人員確認資格，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備妥相關文件，經授課老師及實習機構確認錄

取資格後，正式進入修習課程審核流程。唯大四學生修習企業實習課程，應視為大學

部學分，不可用來抵免碩士班學分。 

第七條 實習生學習期末報告及成果：學生應撰寫實習計畫書及實習成果報告，供實習指導教

師批閱。實習期滿後由企業與各系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實習成績，並繳交「學生自我評

量暨機構滿意度調查表」及學生投保證明等相關文件，方得取得實習相關課程學分。 

第八條 校外實習課程成績由實習機構與實習指導老師共同評定，其中實習機構對學生實習

表現佔 60%，實習指導老師對學生實習表現佔 40%；評核成績合格者，始得採計學

分數。 

第九條 實習老師於輔導及訪視實習生時，發現實習生適應不良、實習機構有未依實習  計

畫實施、違反校外實習合作契約之情事，應立即向系主任提出報告。並應立即協助

實習生適應或作其他安置、要求實習機構改進，並為適當之追蹤處理及詳予記錄，

供上級主管機關查核。 

若發現實習機構有違反勞動法令或違反就業服務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規定，應

主動通知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或勞工保險局，實施勞動檢查。 

實習機構應定期舉辦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實習機構之雇主或職場其他人員知悉實

習生疑似遭遇性侵害事件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應立即向學校及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9 年 06月 04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民國 112年 05月 0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06月 1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年 05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年 09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